安建函〔2026〕49号

答复类型：B类

关于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0060号建议的答复
陈志雄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以房票盘活我县新建商品房市场的建议》（第0060号）已收悉，感谢各位代表心系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该建议聚焦新建商品房市场盘活工作，立足实际、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局会同县资源局、财政局、城建集团等单位进行研究办理。现将有关办理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一、起草出台指导意见，推行房票安置与异地安置

为妥善解决我县房屋征收补偿未安置问题，加快商品住宅及安置剩余房源去库存，盘活新建商品房市场，缓解财政与税收压力。今年来，我局组织县财政局、资源局，城厢镇以及大中税务师事务所等单位人员，先后赴厦门市同安区、泉州市丰泽区、泉港区、永春县等地学习借鉴县（市）房票安置和异地安置模式，进一步梳理适合我县征收补偿安置情况的政策措施。由我局牵头起草制定的《安溪县采用房票安置与异地安置模式实施房屋征收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已于3、4月份多次组织县财政局、资源局、税务局、凤城镇、城厢镇、参内镇等部门召开《指导意见（初稿）》征求意见会进行专题研究讨论，待修改完善形成《指导意见（送审稿）》报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审查通过后报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

二、明确土地供应导向，加快存量商品房去库存

我局将推动县资源局严格遵循国家及省、市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和安置住房建设的总体部署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调控。结合当前我县安置房存量建设进度、已批未供土地存量、待安置人口规模及财政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在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前提下，科学统筹安置房用地供应节奏，合理确定用地供应规模和时序，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三、简化产权办理手续，实现交房即交证

我局将推动县资源局指派专人负责统一受理新建商品房项目相关申请事项，对已申报服务的开发项目实行全流程跟踪督办，精准开展业务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办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同时，建立健全部门间协同协调机制，简化跨部门审批环节，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督促开发企业按时完成项目综合验收、契税缴纳等相关手续，确保实现“验登合一”“交房即交证”，切实保障购房群众合法权益。

四、建立部门协同机制，保障政策衔接落地见效

县政府已成立由刘永强县长为组长、李树明副县长为副组长、有关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安溪县房票安置与异地安置工作专班”，负责协调解决政策制定与实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积极稳妥推进我县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工作，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更好的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进一步促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步，我局将加强与县司法局、财政局、资源局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并认真采纳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确保《指导意见》尽快出台，房票安置政策早日落地实施。

衷心感谢您对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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